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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财政》杂志1982

年第 2 期刊载的程曾泽

同志“怎样计算建设项

目的贷款总额和贷款期

限”的文章中，关于贷款

期限、还款期和贷款总

额的计算公式符合有关

规定的要求，简便易行。
但是，在谈到投产以后

偿还贷款问题时，所列

表、例，将 建 设 期 间

（即用款期）的贷款利

息放在还款期 后 期 归

还，则是不对的。根据

财政部《 关于试行基本

建设贷款会计处理的几

项规定（试行草案）》

第三项第 8条，偿还贷

款时，应尽先冲转“利

息”明细科目，然后再冲转“本金”明细科目。

所以，在偿还基建投资贷款时应当先还利息。
现仍用程文举例数据，即：某建设项目贷

款总额为1，075万元，其中本金1，000万元，用

款期利息75万元。如果投产后第一年的还款先

归还用款期的利息75万元，那么，投产以后，

各年还本付息的情况应如下表：

第一年还款150万元，其中付用款期利息75

万元，付本年利息30万元，付本金45万元，则

当年本金余额为955万元（1，075 - 75 - 45）。
这样，投产后第一年末的贷款余额与本金余额

相等。从第二年起，以后各年还款中归还本金

的数额为：

还款金额 - 年初本金余额 ×利率（ 3 %）

这样，需要到第 7 年 3 月底才可还完全部

贷款本金。因此，还款期为 6 年 3 个月，而不

是程文中算出的 6 年 2 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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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市发展淡水养鱼

措施好、效益高

赵 勇

积极发展淡水养鱼，是解决城市居民和工

矿区职工吃鱼难的重要途径。江苏省无锡市从

1978年以来，认真发展淡水养鱼事业，狠抓商

品鱼基地建设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1981年无锡

市建成商品鱼基地7，095亩，投产4，331亩，产

鱼272万斤，全市居民鱼的供应量由 1 977 年平

均每人4 .6斤提高到 14 斤。无锡市发展淡水养

鱼的经验是：

一、领导重视，保障资金安排。无锡市党

政领导对发展淡水养鱼，逐步解决城市人民吃

鱼难的问题很重视。他们根据无锡市的实际情

况，把发展淡水养鱼作为为城市服务和为旅游

事业服务的一个重要内容纳入议事日程，并指

定一位市委书记负责抓淡水养殖生产。市 里明

确规定郊区农村都要建好淡水商品鱼基地，同

时，对养鱼基地的建设作了全面 规 划，从 人

力、物力、财力各方面支持基地建设。在建设

养鱼基地中，他们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、国家

支持为辅的方针，保障养鱼事业的资金需要。
近四年来（不包括1982年），除国家财政补助

136.5 万 元外，他们通过多种渠道 自 筹 资 金

1，000万元用于基地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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